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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补助）申报要求

一、文化产业发展交流交易平台投建项目
(一)申请条件
申报项目必须是2022年1月1日后投建，规模达1.5万平方米以上的文化展会项目。
（二）扶持方式和标准
文化企业投建文化产业集中展示和交流交易平台的展会，给予投建企业场地租金25%的补助，每家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1.《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及项目情况简介；
4.项目费用清单（按系统样本提供）；
5.与项目相关合同、发票、付款凭据复印件等。
二、文化企业对外兼并重组项目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是2022年1月1日后发生，并已实施完成兼并重组工作的项目。
（二）扶持方式和标准
我市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厦门行政辖区外文化企业所发生的评估、审计、法律顾问等前期费用，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1.《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报表》；
2.并购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工商税务变更通知书复印件；
4.商业计划书复印件；
5.项目费用清单（按系统样本提供）；
6.合同、发票、付款凭据复印件；
7.证明并购事件发生的相关材料。
三、文化企业参加国内外文化类大型展会项目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必须是发生在2022年1月1日后，并报经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统一组织参加由中央和国家部委主办或者副省级以上地方主办的文化类展会，或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的国内外文化类行业专业展会。
（二）扶持方式和标准
按照展会层级、影响力及展位面积给予组展单位展位费、布展费、承办费补助，最高每场不超过30万元。
参加国内文化类专业展会，展位费和布展费补助标准：国家或国家部委主办的展会，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的80%给予补助；副省级以上政府主办的展会，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的70%给予补助；全国行业性展会，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的50%给予补助。承办费补助由招展补贴和区域补贴组成。全国行业性展会，按每个展位给予0.1万元招展补贴；政府主导的展会，按每个展位给予0.2万元招展补贴，总额最高均不超过3万元（光地面积按9㎡/展位折算）。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的展会每场补贴1万元，长江以北（含西南）地区的展会每场补贴1.5万元，福建省内（不含厦门）每场展会补贴0.5万元。
参加境外文化类专业展会，按照国别和地区对参展单位发生的参展成本给予扶持，参加欧洲、美加、日韩、澳新、南美国家和地区的每个展会定额扶持2万元，参加人员费用定额补助0.8万元/人；其他国家和地区每个展会定额扶持1.5万元，参展人员费用定额补助0.4万元/人；港澳展参展人员费用定额0.2万元/人，每家企业参展人员补助1人。对规模以上境外展会（指我市参展企业10家及以上的），展位费补助标准上浮20%；对我市“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斯里兰卡）加大展会扶持力度，对每家企业每个展会补助不超过2个，人员费用补助不超过2人。
（三）申报材料
1.《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展会情况介绍资料；
4.项目费用清单（按系统样本提供）；
5.展会场地租赁和布展合同、发票、付款凭据复印件等。
四、其他公共服务文化产业的平台项目
其他符合扶持方向和范围的项目，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申报，包括闽台特色文化产业交流交易活动、对外文化贸易项目、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产业化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应用项目；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起始日于2022年1月1日后，已进入项目实施阶段或已投入使用。
（二）扶持方式和标准
按项目投资额（剔除人员工资、园区场地租金、招待费）的20％以内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1.《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税务局盖章的完税证明原件（2022年度）；
4.闽台特色文化产业交流交易活动、对外文化贸易项目提供活动方案及总结报告;文化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及进展情况说明；
5.项目费用清单（按系统样本提供）；
6.与项目相关的合同、发票、付款凭据复印件等。
7.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如通知、活动照片、总结、孵化企业数量等），有开通网站、微信公众号的提供备案、许可证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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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补助）申报表


申报单位：                     （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填表时间：  2023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经营场所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二、企业经营指标情况

	指标名称
	2021年
	2022年
	备注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 润 总 额
（万元）
	
	
	

	税 金 总 额
（万元）
	
	
	

	二、申报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总投资
（万元）
	
	项目起止
时间
	

	项目扶持类型
	交流交易平台投建项目 □对外兼并重组项目 
参加国内大型展会项目 □其他公共服务文化产品平台项目

	申请补助金额
	

	

项目
情况
说明
	包含项目的内容、意义和作用、总体目标、资金来源、筹措情况、进展情况、预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简述不超过500字，可另附纸）


	


申报
企业
承诺
	我司郑重承诺，此次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如因我司提供的材料真实性问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受理
单位
审核
意见
	                               



市直行业主管部门或区文发领导小组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
工作
小组
意见
	




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年   月   日 
   

	领导
小组
审定
意见
	


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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